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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筑牢沈阳生态安全屏障研究

刘志轩

沈阳工业大学，辽宁沈阳，110870；

摘要：沈阳作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是辽宁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生态安全关乎整个辽宁省的生态

环境建设。本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家生态安全观为理论基础，分析沈阳市的生态安全状况，指出现阶段

存在的环境安全问题，并提出了转化事后惩治的思维方式、推广“三线一单”分区管控政策、使用“1+N”多元

治理模式、提高公众环保法治意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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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基础

1.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

制度，依靠法治。要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最严法治

观’的基本法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为核心命题，形成了生态文明法治规范体

系、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与

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体系。在生态文明法治规范体系中，

我国于 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美丽中国建

设”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写入了宪法的序言之中，由此

奠定了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宪法基础。在生态文明法治

规范体系中，我国于 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

“美丽中国建设”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写入了宪法的序

言之中，由此奠定了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宪法基础。

1.2国家生态安全观

在 2014年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家生态安全观正式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生态安全”从环保领域的

一个具体目标上升为与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

安全为同一水平的国家核心安全要素。国家生态安全观

主要包含：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人类发

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

然之上。第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该理念打

破了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陈旧思维，指出

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第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要解决

突出的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第四，山水林田湖草沙是

生命共同体。强调生态治理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要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五，用最严

格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了让生态安全观落地，必须

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如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等，

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实行“终身追责”。第六，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安全无国界，中国积极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

球生命共同体”，承诺“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双

碳”目标），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现存问题

2.1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有待提高

根据 2020年至 2024年《沈阳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公报》显示，沈阳市部分区域空气污染物浓度依旧偏高。

近五年内，可吸入颗粒物（PM10）在沈阳市西南地区

依旧污染严重。以沈辽西路为中心，向北扩散至于洪区

南部，向南扩散至苏家屯区西部，包括整个铁西区都是

近五年的红色污染区域，PM10的浓度近五年内都处于

65微克/立方米以上，相较其他区域污染浓度偏高。

沈阳市地表水质污染主要在辽河干流沈阳段与浑

河沈阳段发生。辽河干流沈阳段在 2020年水质等级为 4
级，2021年水质等级为 3级，2022年水质等级为 3级，

2023年水质等级为 4级，2024年水质等级为 3级。这

代表近五年辽河干流的水质仅能满足工业需求与景观

需求，距离 2级水质还有不小的差距。

沈阳市的生态环境 EI指数从 2014年的 56.48到 20
21年的 59.85上升了 3.37，但是仍然处于二级水平，且

这八年期间只上升了 3.37的 EI指数，说明生态环境改

善缓慢，生态系统改善没有较大进步。到 2022年，沈

阳市 EQI指数为 51.43，处于三类水平，代表当时生态

环境质量一般，生物多样性与植被覆盖率都处于一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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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铁西区、于洪区、大东区、和平区、沈河区、皇姑

区都处于四类水平，代表生态系统较差。到 2023年沈

阳市的 EQI指数为 52.08，仍处于第三类级别，代表时

至今日生态环境质量仍处于一般水平，生态覆盖率未达

到二类水平，植被覆盖率处于中等水平，生物丰度较低，

生态系统功能仍有进步空间，铁西区、于洪区、大东区、

和平区、沈河区与皇姑区仍处于四类水平，生态质量较

差，生态系统覆盖不足。

2.2生态安全治理方法有待完善

现阶段沈阳市在环境污染防治上存在重视事后惩

治，而事前环境污染预防不足的情况。以康平县养殖场

污粪外排案件为例，2024年 8月 22日沈阳市生态环境

局根据相关部门移送的线索对康平县胡平经营的养殖

场进行检查，经查发现该养殖场的粪污处理池内污水外

溢，直接排放到养殖场外的沟内。由于当季暴雨频繁，

导致粪污处理池内倒灌，所以才排放到沟内。2025年 3
月 17日，对该养殖场给予行政处罚 1650元。沈阳市生

态环境局是在接到养殖场污染线索后才进行立案调查，

属于事后惩治，而在污染事件发生之前对该区域的例行

检查与环保巡查不足，没有将当季的季节特性与本区域

的环保预防措施相结合。

沈阳市现阶段的环保考核机制以目标责任考核、大

气污染防治考核、环境信访考核与生态环境保护专题报

告考核为主，在内部考核方面，各级领导将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作为工作考核的主要内容，将碳减排等工作分解

到沈阳市的各个管控网络，实现了责任到人的目的，但

是还存在考核指标体系不完善以及部门协同不足的问

题。在考核指标体系方面，现有大气污染防治指标中只

对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

氧化碳与臭氧进行系统监测并发布公报，但对于一些新

兴污染物和环境污染潜在因素的监测不足，使得考核体

系不够健全。在部门协同方面，部分政府部门在处理环

境污染事件时存在越权行为，如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未按规定对烟尘行使处罚权。不当的进行处

罚或者过轻的处理都是部门协同不足的体现。

环境污染治理后的监管措施不到位是沈阳市污染

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督促整改后的监管工作关系到之

前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结果巩固，但是现阶段后续监管

不到位问题依然存在，如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学工业

园污染事件。2021年 4月，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经

调查发现，沈阳市金及技术开发区化学园区的污水排放

量远远超过污水处理厂能排放的水量，日均污水排放量

达到 1.7万吨，峰值在 3万吨，大量未经过处理的污水

被直接排放，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一直没有对该事

项进行处理。同时，在市政集中供水已经覆盖该园区的

情况下，有关部门依然为 10家企业违规审批地下水自

备井，致年取水量达到 85万吨。沈阳市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在环境污染后监管不到位，致使致使周边用水管网

严重污染，不仅是行政不作为的体现，更是环境保护监

管不到位的具体体现。

3完善建议

3.1转化事后惩治的思维方式

在建立健全事前预防机制方面，需要完善环境风险

评估机制，对已有的工业项目定期进行排查，及时发现

存在的问题以防止扩大。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未批准

项目实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严格把控批准门槛，提前识

别环境污染源头。同时，完善环境监测的精准度，面对

区域污染现象要尽早的识别其源头以及扩大范围，做到

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及时处理。在部门协作联动方面，

要加强环保部门与公安、工商、检察系统等多部门的联

动协作，形成信息共享共建，协同审查的工作方式，在

地方项目审批时各部门共同发力，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

从多角度进行评估与审查，以确保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

需求。

3.2推广“三线一单”分区管控政策

沈阳市“三线一单”政策是指坚持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以及严格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以“三线一单”为基础，共将整个沈阳市划定为三

类区域，分别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与一般管

控单元。优先保护单元共 82个，主要包括一般生态空

间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面积为 2356.1平方公里。

重点管控单元为 45个，主要有工业聚集区、人口集中

区域环境质量超标区，面积为 6798.61平方公里。一般

管控单元为 7个，主要包括其他区域，面积为 3705.46
平方公里。依据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以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划定三类区域有助于根

据区域特征从空间上对沈阳市的种类污染进行约束，能

够以区域为单位对特定污染物的排放进行管控，提升区

域风险防控能力以及资源利用效率。

3.3使用“1+N”多元治理模式

政府与企业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将单纯的生

态保护结果转变为企业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在

政府层面，政府可以制定明确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碳减

排目标，对达到政府制定标准的企业予以奖励，以激发

起积极性，帮助其在日常活动中自觉树立起环保意识。

在企业层面，企业可以将生态治理贯彻到生产经营的全

过程中，如沈阳南部的污泥处置项目，将污泥作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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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进行焚烧技术处理，生产出烧结砖块再次利用，起

到了在污染源头进行治理的作用。在政府定期组织的会

议上，企业可以就环境污染提出自己的意见，让政府部

门了解到实际存在的问题，最终形成“政府管理+企业

自治”的协同共治格局。

沈阳市政府与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协同共治，其核

心在于“政府搭台、公众参与、双向反馈”，社会公众

不在是环境治理的“旁观者”，而是环境治理的“参与

者”、“监督者”。“政府搭台”是指政府部门构建渠

道开放方便，信息公开透明的多元参与平台。如在微信

公众号中开设污染举报便民通道，通过简短的文字与图

片就可以将污染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公众参与”则是

政府通过积极引导，激发公众主动性。在社会层面，可

以联合学校、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开展公益活动，让每

个人能切身投入到环保事业中。在个人层面，可以对污

染事件举报者给予奖励，发动社会公民监督的力量，让

所有人都成为生态安全的监督者。“双向反馈”是指在

生态保护中，政府为社会公众畅通表达渠道、广纳群众

意见、提供详细数据、奖励社会公民的同时，社会公民

也会为政府部门反馈众多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与环境

问题，从而形成对环境保护的合力。

3.4提高公众环保法治意识

加强生态文明意识宣传可以从丰富宣传内容、强化

引导教育与建立激励机制的角度出发。在丰富宣传内容

方面，可以结合沈阳本地的生态特色，以棋盘山风景区、

卧龙湖等景观的生态保护成果进行宣传，利用电视、报

纸、网络等多种媒体平台扩大宣传覆盖面，使沈阳市社

会公众对环境保护形成合力。其次，可以开展多样化的

线下活动，将生态文明宣讲活动带入学校、企业、社会

团体，通过举办讲座、展览、播放宣传片等方式加强观

者的环保意识。在引导教育方面，可以将生态文明教育

加入到学校的教育体系，对不同学龄的学生开展不同深

度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需要积极推进公民生态安全

普法教育，着力提升社会公众的生态法治意识。第一，

完善普法内容体系。对于一般社会公民而言法，环境保

护相关的法律条文过于晦涩难懂，因此可以将《环境保

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条例》等

环境保护方面的核心法律进行二次编撰，用通俗易懂的

普法读本与案例集来为公众诠释法条含义，进而普及法

律知识。第二，加强特定群体普法教育。对于青少年而

言，可以将生态安全法律知识深刻融入课堂与课外实践

活动中，让其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与法律后果。对于

企业人员与环保从业人员而言，可以开展与环境保护相

关的法律责任培训活动，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提高

参培人员的法律素养。第三，完善普法咨询机制。地区

的司法系统可以联合律师协会与生态环境局在不同地

区设立环保咨询法律人员，畅通社会公民环境保护相关

问题的法律咨询渠道，对欲提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相

关组织提供法律建议，鼓励社会群众自发监督环境违法

行为。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普法教育逐步构建全民知

法、守法、用法的生态安全法治环境，为城市绿色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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